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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

青政务〔2021〕23 号

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
关于王燕霞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王燕霞同志试用期已满，任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互联网政

务资源科副科长（任职时间自 2020 年 4 月算起）；

曹燕同志试用期已满，任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社区事务管理

科科长（任职时间自 2020 年 4 月算起）；

杨君华同志试用期已满，任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信息技术科

副科长（任职时间自 2020 年 4 月算起）；

王剑萍同志试用期已满，任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数据管理科

副科长（任职时间自 2020 年 4 月算起）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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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29 日

抄送：各入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、各镇（街道）社区事务受理

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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